
始兴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整体支出
绩效评价报告

  一、单位简要情况。
（1） 机构设置情况
我单位内设9个股室，分别为办公室、文化股、体育股、旅游股、产业项目股、广电宣传股、行业管理股、执法股、文物股；下设6个事业单位，分别是文化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、青少年业余体校、体育器材设备中心、旅游发展服务中心。
（二）主要职能
根据《中共始兴县委、始兴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始兴县机构改革方案》的通知》（始发【2019】1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将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文化、广播电视管理职责，县体育局、县旅游局的行政职能整合，组建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。整合后的新单位是县政府正科级工作部门， 始兴县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委和市委关于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按照县委工作要求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拟订全县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政策措施和规范性文件。
（二）统筹规划全县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事业发展，
拟订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，推进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体制机构改革和融合发展，指导督促全县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安全生产相关工作。
（三）拟订全县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人才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，推动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。
（四）管理全县性文化、旅游、体育活动，统筹协调指导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设施建设。负责全县旅游整体形象打造及宣传推广，促进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产业对外合作和市场推广，指导、推进全域旅游。
（五)管理全县文艺事业，指导艺术创作生产，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具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艺作品，推动各门类艺术、各艺术品种发展。
（六）负责公共文化、体育事业发展，推进全县文化、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，推进相关行业信息化建设，深入实施文化、广电、体育惠民工程，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文化、体育服务标准化、均等化。
（七）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、传承、普及、弘扬和振兴。
（八）统筹规划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产业，组织实施文化、旅游资源普查、挖掘、保护和利用工作，促进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产业发展。
(九）促进文化、旅游、体育市场发展，推进相关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和标准化建设，依法规范市场。
（十）负责全县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市场综合执法，组织查处全县文化、文物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等市场违法行为，维护市场秩序。
（十一）指导开展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对外及对港澳台交流合作与推广宣传，组织相关交流活动，推进区域文化、旅游、体育交流合作与科技创新发展。
（十二)指导、管理全县文物和博物馆工作，组织协调文物保护和考古项目实施，推动完善文物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。负责全县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工作。协同相关部门开展历史文化名城（镇、村）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（十三)负责对各类广播电视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，会同有关部门对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进行管理。监管境外落地电视频道和卫星电视、境外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。监管广播电视节目传输覆盖、监测和安全播出。指导、协调广播电视系统安全和保卫工作。负责推进广播电视与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融合发展，协调推进广电网与电信网、互联网三网融合。
（十四）加强广播电视阵地管理，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导向。审查监管广播电视节目、网络视听节目、在公共视听载体播放的视听节目的内容和质量。指导、监管广播电视广告播放，指导实施广播电视节目评价工作。组织全县广播电视机构开展广播电视统计工作。
（十五）制定本县群众体育发展规划，指导推进全民健身计划实施。指导国民体质监测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。
（十六）统筹规划青少年体育发展，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。指导本县承办的市级以上比赛有关工作。
（十七）负责本县体育彩票管理工作，以及县级体育彩票公益金的具体管理工作，负责对全县范围内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。
（十八)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以及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十九）职能转变。深入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。加强对涉及文化、广电、旅游、体育安全事项的监管。推动文化、旅游、体育行业信用体系建设，完善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机制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提升服务水平，提高办事效率。完善文化、旅游、体育公共服务体制，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、均等化、数字化、社会化，加强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始兴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围绕文化和旅游等工作职责职能，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，扎实推进各项目标完成。
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PO_part3A4B4C1Content1]根据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要求，我单位组织对2022年度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自评，其中一级项目54个，二级项目54个，共涉及资金1552.74万元，占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64.50%；组织对2022年度等5个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开展绩效自评，共涉及资金251.24万元，占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3.04%。
共组织对“宰相粉制作技艺”“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（含社区）”等59个项目开展了重点绩效评价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52.74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51.24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资金用途使用，专款专用，如期实现了预期的总体目标。
组织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（含下属单位6个）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52.74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51.24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资金用途使用，专款专用，如期实现了预期的总体目标。 
3、 绩效自评结果。
我单位今年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及“宰相粉制作技艺”“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（含社区）”项目绩效自评。
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综述：全年预算数1803.98万元，执行数1803.98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与效益主要是：紧紧围绕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的要求，与时俱进，开拓创新，合规使用每项资金，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运转，使整体支出发挥相应的社会效益。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主要是经费紧张，支出进度较缓慢。下一步改进措施主要是合理合规计划使用每项资金，节约开支，促进效益最大化，加快资金使用进度，如期实现预期的总体目标。
“宰相粉制作技艺”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全年预算数为10万元，执行数为10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与效益主要是：进一步加强我县省级非遗项目《宰相粉制作技艺》的宣传力度，结合我县非遗保护现状创作宰相粉歌曲，让宰相粉的宣传更深入人心、家喻户晓。
“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（含社区）”项目绩效自评综述：全年预算数为127万元，执行数为127万元，完成预算的100%。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与效益主要是：2022年底全省行政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提质增效达标率达到50%，2022年落实了64个村（社区）宣传栏采购配送、19个村（社区）图书采购、19个村（社区）一体机上网设备以及64个村（社区）5个个性方案（其中12个行政村（社区）配备亲子套餐、18个行政村（社区）配备体育健身器材、8个行政村（社区）配备乒乓球台+配套少儿活动设备、16个行政村（社区）配备器乐、10个行政村（社区）配备书架）采购配送，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“一站式”服务。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主要是经费较为紧张。下一步改进措施主要是继续加大对专项资金的监管，严格审核支出项目，有重点有计划地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各项建设工作，使用好有限的资金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绩效。
